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1.[目标定位]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立足于中观、宏观区域规划和土地管理，从事城乡规划和区域发展的教学、科研和应用的中、高级复合型人才。

2.[目标内涵]（1）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养，具备敬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关注当代全球和社会问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专业人才。（2）掌握从事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领域科学研究、规划设计和管理服务等工作所需的人文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并能熟练运用现代技术与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具备通过野外综合考察、社会调查、遥感等获取第一手科学资料和地理数据的能力，掌握一定的数理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具有定量分析研究地理问题的能力。（3）具有较强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接受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技术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善于组织与沟通；熟悉人文地理学及城乡规划行业发展现状，具备在该领域开拓创新的能力；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和校内外的同行展开交流与合作。
3.[目标评价]（1）根据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紧随时代发展，借助政府主管部门、学校管理部门及企业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的力量，把握人才需求方向，培养符合国家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发展需要的中、高级复合型人才。（2）依照培养目标，对人才就业情况与表现进行持续调研，并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对培养体系进行论证。（3）建立历年培养方案变化的跟踪机制。每年对学生表现情况、不同课程毕业要求的支撑情况进行分析，作好记录和分析；通过收集用人单位、学生、高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培养方案的优势和不足，建立档案，不断进行优化。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并达到以下基本要求后，方可毕业：
1.[思想政治]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遵纪守法，诚信为人，品行端正，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以及追求真理、具有艰苦求实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才兼备。

2.[专业基础]掌握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和计算机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掌握专业所需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了解跨学科知识，对学习科学相关知识能理解并初步运用。

3.[学科素养]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学科理论前沿和应用前景。了解各类空间规划和发展规划的一般原理、理论和方法，掌握宏观、中观城乡规划设计及表达方法，具有良好的规划方案编制及表达能力，了解城乡规划、城乡建设、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与法规。

4.[专业技能]熟练运用AutoCAD、Photoshop、Sketchup等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及遥感、卫星定位导航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开展信息获取、综合分析、规划设计、信息管理等工作。

5.[应用能力]具有整理、归纳、综合分析相关数据，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并能够进行定量研究和解决地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的能力。接受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意识及协同攻关的能力和初步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

6.[发展能力]具有自主学习、自我发展、环境适应和组织管理能力，适应人文地理知识与城乡规划理念不断发展。

7.[沟通合作]具有较强的口语与书面表达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8. [身体素质]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坚持体育锻炼，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的合格标准；拥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正确对待挑战与挫折。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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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与修业年限

1．基本学制为4年。

2．修业年限可根据学生具体情况适当缩短和延长，累计修业年限最短为3年，最长不得超过8年。

四、核心课程

地球科学概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遥感概论、地图学、区域分析与规划、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计算机制图、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计量地理学、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详细规划、城市设计。

五、各类课程学分分配

（一）课程学分结构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要求
	小计
	比例

（不保留小数点）
	备注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必修
	38
	51
	34%
	

	
	公共必选
	9
	
	
	

	
	公共任选
	4
	
	
	

	学科基础课程
	大类必选
	20
	28
	19%
	

	
	大类任选
	8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必修
	35
	35
	23%
	

	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任选
	16
	16
	11%
	

	实践课程（不含课内实验）
	专业必修
	20
	20
	13%
	

	合计
	
	150
	150
	100%
	


（二）开课规划

	             统计

学期
	学分总数
	周学时数
	课程门数
	考试门数

	第1学期
	25
	31+2周（军训）
	13
	2

	第2学期
	27
	32
	12
	5

	第3学期
	17
	18
	7
	4

	第4学期
	27
	26+1周人文地理与城市认知见习
	11
	4

	第5学期
	24
	22+2周城乡规划综合见习
	10
	2

	第6学期
	18
	17+1周能力拓展训练
	8
	2

	第7学期
	8
	毕业实习(一学期)
	1
	0

	第8学期
	4
	毕业论文（设计）
	1
	0

	合计
	150
	
	63
	19


六、毕业学分要求及学士学位授予条件

修完本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获得150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51学分，学科基础课程28学分，专业核心课程35学分，专业拓展课程16学分，实践课程20学分，即可毕业，发给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毕业证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和《海南师范大学关于授予学士学位的若干规定》，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七、课程设置及安排

	（一）通识教育课程安排表（51学分）

	1.必修课（38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面授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通识教育
	公共必    修
	9my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51
	34
	0
	17
	3
	3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实验（践）1学分

	
	
	9my1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51
	51
	0
	0
	3
	3
	2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9my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1
	51
	0
	0
	3
	3
	文4/理工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9my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85
	68
	0
	17
	5
	4
	文3/理工4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实验（践）1学分

	
	
	9my11005
	形势与政策
	32
	32
	0
	0
	2
	4
	1-8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9wy11001
	大学英语（一）
	39
	39
	0
	0
	3
	3
	1
	考查
	外国语学院
	

	
	
	9wy11002
	大学英语（二）
	51
	51
	0
	0
	3
	3
	2
	考试
	外国语学院
	

	
	
	9wy11003
	大学英语（三）
	51
	51
	0
	0
	3
	3
	3
	考查
	外国语学院
	

	
	
	9wy11004
	大学英语（四）
	51
	51
	0
	0
	3
	3
	4
	考试
	外国语学院
	

	
	
	9xx11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39
	26
	0
	13
	3
	3
	1
	考试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非数物信类学生开设；实验（践）1.5学分

	
	
	9xx11003
	Visual Basic程序设计
	51
	34
	0
	17
	3
	3
	2
	考试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9ty11001
	大学体育（一）
	26
	26
	0
	0
	1
	2
	1
	考查
	体育学院
	

	
	
	9ty11002
	大学体育（二）
	34
	34
	0
	0
	1
	2
	2
	考试
	体育学院
	

	
	
	9ty11003
	大学体育（三）
	34
	34
	0
	0
	1
	2
	3
	考查
	体育学院
	

	
	
	9ty11004
	大学体育（四）
	34
	34
	0
	0
	1
	2
	4
	考查
	体育学院
	

	
	
	小计
	
	
	
	
	38
	
	
	
	
	

	注:
	思想政治课的实践教学主要有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活动；

2.大学外语课程实行分层次、分语种教学，大学英语分普通本科专业层次和艺术体育类专业层次分类教学，学生也可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大学日语、大学德语、大学韩语学习（详见大学外语课程安排）；
3.计算机技术基础类课程：根据专业特点与后续课程，从技术基础类课程中选一门作为必修课程（详见计算机公共课程安排）；

4. 课内实验（践）共计3.5学分。

	2.选修课（13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面授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通识教育
	公共必选
	9my12001
	军事课（军事理论/军事技能）
	36
	24
	12
	2周
	2+2
	18/2周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生处管理；实验（践）2学分

	
	
	9jg12001
	创新创业基础
	16
	10
	6
	0
	1
	2
	1
	考查
	经管学院
	

	
	
	9xl12001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1
	16
	16
	0
	0
	1
	2
	2
	考查
	心理学院
	招就处管理

	
	
	9xl12003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
	16
	16
	0
	0
	1
	2
	6
	考查
	心理学院
	招就处管理

	
	
	9xl1200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6
	14
	2
	0
	1
	2
	1
	考查
	心理学院
	

	
	
	9my12002
	大学公共安全教育
	16
	16
	0
	0
	1
	8/2周
	1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生处管理

	
	
	
	合计
	
	
	
	
	9
	
	
	
	
	

	
	公共任选
	A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
	自然科学类选修4学分
	C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
	人文社科类选修4学分

	
	
	B社会科学与国际视野
	
	D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
	

	
	
	E创新教育与职业发展
	
	E创新教育与职业发展
	

	
	
	F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
	
	F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
	

	
	
	G为人师表与行为世范
	师范选修3学分，非师范不选修

	
	
	小计
	
	
	师范
	16
	非师范
	13
	
	

	注：
	1.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的必选课程主要指国防教育（含军训）、创新创业基础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大

学公共安全教育，共计9学分；

2.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的任选课程：师范类学生修读7学分，其中G模块3学分；非师范类学生修读4学分，其中自然科学类在AB EFG模块中选4学分；人文社科类在CD EFG模块中选4学分；

3.通识教育任选课程除可从全校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类公选课修读外，也可从学校选定的优秀网络视频公开课程修读；

4. 课内实验（践）课时总计2学分。

	（二）学科基础课程（28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

学

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学科基础课程
	大类必选
	9st32004
	高等数学I
	52
	52
	0
	0
	3
	4
	1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9st32005
	高等数学II
	68
	68
	0
	0
	4
	4
	2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9wd32001
	大学物理Ⅰ（含实验）
	85
	75
	0
	10
	5
	5
	2 
	考试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实验（践）0.5学分

	
	
	9hg32001
	普通化学
	48
	48
	0
	0
	3
	4
	2 
	考试
	化学与化工学院
	

	
	
	9hg32002
	基础化学实验 
	30
	0
	0
	30
	1
	3
	2 
	考试
	化学与化工学院
	实验（践）1学分

	
	
	9sk32006
	基础生物学
	36
	36
	0
	0
	2
	3
	2 
	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9dl32001
	普通地理学
	32
	32
	0
	0
	2
	2
	1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小计
	
	
	
	
	20
	
	
	
	
	

	学科基础课程
	大类任选
	9hg33012
	学科专业导论
	16
	16
	0
	0
	1
	2
	3 
	考查
	化学与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9hg33011
	实验室安全基础
	16
	8
	0
	8
	1
	2
	1
	考查
	化学与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实验（践）0.5学分

	
	
	9dl33001
	地图学
	48
	36
	0
	12
	3
	3
	3
	考试
	地理与环境学院
	

	
	
	9dl33002
	人文地理学
	48
	48
	0
	0
	3
	3
	3
	考试
	
	

	
	
	小计
	
	
	
	
	8
	
	
	
	
	

	
	
	合计
	
	
	
	
	28
	
	
	
	
	

	注：
	1.教育类、文史法类、数学物理信息类、化学生物地理类、管理类五大类统一设置大类基础课程，各大类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大类必选和大类任选课程及其学分；

2.学校确定开设的大类学科基础课程有“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其余大类学科基础课程由相关学院共同商定开设；

3.各大类学院要单独设置学科专业导论课程（16学时，1学分），以网络+讲座形式对学生进行学术前沿教育；

4.外国语学院、音乐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各自开设学院内的大类基础课程，学分可适当增减；

5. 课内实验（践）课时总计2学分。


	（三）专业核心课程（35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必修
	9dl41301
	自然地理学
	48
	48
	0
	0
	3
	3
	4
	考试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9dl41302
	城市规划原理
	48
	42
	0
	6
	3
	3
	4
	考试
	
	实验（践）0.5学分

	
	
	9dl41303
	计算机制图
	48
	36
	0
	12
	3
	3
	4
	考查
	
	AutoCAD、Sketchup、Photoshop；实验（践）0.5学分

	
	
	9dl41304
	计量地理学
	32
	24
	0
	8
	2
	2
	4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9dl41305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48
	27
	0
	21
	3
	3
	5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1306
	遥感概论
	32
	16
	0
	16
	2
	2
	5
	考试
	
	实验（践）1学分

	
	
	9dl41307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32
	32
	0
	0
	2
	2
	5
	考试
	
	

	
	
	9dl41308
	国土空间规划
	48
	42
	0
	6
	3
	3
	5
	考查
	
	含总体规划设计内容，实验（践）0.5学分

	
	
	9dl41309
	城市详细规划
	48
	24
	0
	24
	3
	3
	5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1310
	城市地理学
	32
	32
	0
	0
	2
	2
	6
	考试
	
	

	
	
	9dl41311
	经济地理学
	48
	48
	0
	0
	3
	3
	6
	考试
	
	

	
	
	9dl41312
	区域分析与规划
	48
	36
	0
	12
	3
	3
	6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9dl41313
	城市设计
	48
	24
	0
	24
	3
	3
	6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小计
	
	
	
	
	35
	
	
	
	
	

	注：专业核心课程是为反映专业特点和实现专业培养目标而设置的课程，参考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所列课程；课内实验（践）课时总计6.5学分。


	（四）专业拓展课程（16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任选
	9dl43314
	建筑制图
	32
	16
	0
	16
	2
	4 
	4
	考查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实验（践）1学分

	
	
	9dl43315
	手绘技巧
	32
	16
	0
	16
	2
	4 
	4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3316
	测量学
	32
	20
	0
	12
	2
	2
	5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9dl43317
	建筑设计
	32
	16
	0
	16
	2
	2
	5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3318
	道路交通规划
	32
	16
	0
	16
	2
	2
	5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3319
	园林绿地规划
	32
	16
	0
	16
	2
	2
	5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3320
	乡村规划设计
	32
	16
	0
	16
	2
	2
	6
	考查
	
	实验（践）1学分

	
	
	9dl43321
	中外城市建设史
	32
	32
	0
	0
	2
	2
	6
	考查
	
	

	
	
	9dl43322
	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32
	32
	0
	0
	2
	2
	6
	考查
	
	

	
	
	9dl43323
	中国地理
	32
	32
	0
	0
	2
	2
	6
	考查
	
	

	
	
	9dl43324
	世界地理
	32
	32
	0
	0
	2
	2
	6
	考查
	
	

	
	
	9dl43325
	快题设计
	32
	20
	0
	12
	2
	2
	6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9dl43326
	城市环境生态学
	32
	32
	0
	0
	2
	2
	6
	考查
	
	

	
	
	9dl43327
	城市开发与房地产
	32
	28
	0
	4
	2
	2
	6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9dl43328
	项目可行性分析
	32
	28
	0
	4
	2
	2
	6
	考查
	
	实验（践）0.5学分

	
	小计
	
	
	
	
	16
	
	
	
	
	

	注：专业拓展课程课内实验（践）课时总计6.5学分。


	（五）实践课程（20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负责单位
	备注

	实践课程
	专业必修
	9dl51329
	人文地理与城市认知见习
	1周
	0
	0
	1周
	1
	
	4
	考查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9dl51330
	城乡规划综合见习
	2周
	0
	0
	2周
	2
	
	5
	考查
	
	

	
	
	9dl51331
	能力拓展训练
	1周
	0
	0
	1周
	1
	
	6
	考查
	
	规划技能训练

	
	
	9dl51227
	毕业实习
	16周
	0
	0
	16周
	8
	
	7
	考查
	
	

	
	
	9dl51136
	毕业论文（设计）
	8周
	0
	0
	8周
	4
	
	8
	考查
	
	

	
	
	9dl51128
	创新创业实践
	
	
	
	
	3
	
	
	考查
	
	

	
	
	9dl51129
	劳动教育
	
	
	
	
	1
	
	
	考查
	
	

	
	
	
	小计
	
	
	
	
	20
	
	
	
	
	

	注：1.师范类专业的实习时间为1学期，非师范类专业的实习时间根据相关要求自行设定；
2.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创新创业实践周活动，参与学科竞赛、课题研究、创新实验、自主创业等活动，均可认定为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学分，每位学生至少获得3个学分，累计超过修读要求的，可以申请替换相关课程学分，具体参见《海南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办法》；

3.学生在校期间需修满1学分的劳动教育学分。

	（六）辅修专业、辅修学位培养方案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为其它专业学生设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必修课（30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必修
	9dl33002
	人文地理学
	48
	48
	0
	0
	3
	3
	3
	考试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修满30学分，符合相关规定者，可授予海南师范大学辅修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9dl41302
	城市规划原理
	48
	42
	0
	6
	3
	3
	4
	考试
	
	

	
	
	9dl41303
	计算机制图
	48
	36
	0
	12
	3
	3
	4
	考查
	
	

	
	
	9dl41304
	计量地理学
	32
	24
	0
	8
	2
	2
	4
	考查
	
	

	
	
	9dl41305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48
	27
	0
	21
	3
	3
	5
	考查
	
	

	
	
	9dl41306
	遥感概论
	32
	16
	0
	16
	2
	2
	5
	考试
	
	

	
	
	9dl41307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32
	32
	0
	0
	2
	2
	5
	考试
	
	

	
	
	9dl41308
	国土空间规划
	48
	42
	0
	6
	3
	3
	5
	考查
	
	

	
	
	9dl41309
	城市详细规划
	48
	24
	0
	24
	3
	3
	5
	考查
	
	

	
	
	9dl41311
	经济地理学
	48
	48
	0
	0
	3
	3
	6
	考试
	
	

	
	
	9dl41312
	区域分析与规划
	48
	36
	0
	12
	3
	3
	6
	考查
	
	

	
	
	
	
	
	
	
	
	30
	
	
	
	
	

	必修课（40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总学时
	课堂
教学
时数
	在线时数
	实验（践）课时数
	学分
	周学时
	建议修读学期
	考核方式
	开课单位
	备注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必修
	9dl41301
	自然地理学
	48
	48
	0
	0
	3
	3
	4
	考试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修满学分，符合相关规定者，可授予海南师范大学辅修学位证书。

	
	
	9dl33002
	人文地理学
	48
	48
	0
	0
	3
	3
	3
	考试
	
	

	
	
	9dl41302
	城市规划原理
	48
	42
	0
	6
	3
	3
	4
	考试
	
	

	
	
	9dl41303
	计算机制图
	48
	36
	0
	12
	3
	3
	4
	考查
	
	

	
	
	9dl41304
	计量地理学
	32
	24
	0
	8
	2
	2
	4
	考查
	
	

	
	
	9dl41305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
	48
	27
	0
	21
	3
	3
	5
	考查
	
	

	
	
	9dl41306
	遥感概论
	32
	16
	0
	16
	2
	2
	5
	考试
	
	

	
	
	9dl41307
	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
	32
	32
	0
	0
	2
	2
	5
	考试
	
	

	
	
	9dl41308
	国土空间规划
	48
	42
	0
	6
	3
	3
	5
	考查
	
	

	
	
	9dl41309
	城市详细规划
	48
	24
	0
	24
	3
	3
	5
	考查
	
	

	
	
	9dl41311
	经济地理学
	48
	48
	0
	0
	3
	3
	6
	考试
	
	

	
	
	9dl41312
	区域分析与规划
	48
	36
	0
	12
	3
	3
	6
	考查
	
	

	
	
	9dl41313
	城市设计
	48
	24
	0
	24
	3
	3
	6
	
	
	

	
	
	9dl51136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8周
	
	
	
	4
	
	8
	
	
	

	小计
	
	
	
	
	
	
	
	40
	
	
	
	
	

	注：辅修双学位的课程主要由该专业的学科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组成，课程学时、学分、学期安排必须与主修培养方案一致，学生至少修满4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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